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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    一、成立项目管理班子。办公用房使用单位为项目的建设单位，要通过单位办公会等形式确定由分管领导为组长的项目管理班子，明确项目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明确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等。
    二、签订维修项目管理协议。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订维修项目管理协议，约定项目实施的时间节点（方案确认、招标、组织实施、竣工验收等），双方的职责分工（建设方、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相关的要求及安全责任等。
    三、细化维修改造方案。委托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采购的设计单位或第三方专业单位，对使用单位提出的维修改造方案进行深化设计，严格贯彻支出预算标准、办公用房建设标准、政府机关过紧日子的有关要求，在批复概算的范围内深化设计，达到施工图设计标准。
    四、委托政府采购。委托由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统一采购确定的造价咨询单位，编制工程量清单和招标文件（招标控制价不得超过批复概算）。工程量清单、招标文件经跟踪审计单位审核、建设单位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确认后，发布政府采购公告，进行施工单位招标。
五、签订施工协议。招标完成后在30天内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施工单位签订三方施工协议，三方施工协议由中标单位按招标文件的格式起草（合同主要条款不得作实质性的修改），经跟踪审计审核后由建设单位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按内控制度要求进行签字盖章。
六、召开开工动员会。招标完成后，建设单位召集设计、施工、项目管理（监理）、跟踪审计等单位进行开工动员，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项目负责人参加。会议议程如下：
（一）施工单位项目经理介绍施工组织实施方案；
（二）设计单位汇报设计方案和思路；
（三）项目管理（监理）单位介绍监理工作方案，明确监理工程师，对施工准备情况及现场管理提出要求；
（四）建设单位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对维修项目质量、进度、安全文明施工、造价控制管理提出要求。
七、施工过程管理。建设单位承担施工管理的主体责任，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提供技术支持。建设单位负责项目现场的安全、进度、质量管理，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委派项目负责人协助项目管理和协调，委派设计、项目管理（监理）、跟踪审计等第三方服务单位提供专业服务。在工地设立监控设施，对重要部位、重点环节、高风险作业面进行实时监控。
    （一）定期召开工程例会和专题会议。由项目管理（监理）单位召集，施工、跟踪审计、建设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项目负责人参会。工程例会一般每周召开一次，专题会议根据需要召开。
    （二）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维修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负责督促施工单位依法依规落实临时设施建设、材料堆放、垃圾清运、临边防护、脚手架搭设等安全文明施工和环境保护措施，特别是要严格落实省机关事务管理局《高风险作业重点环节安全管理导则》（试行），确保安全施工；项目管理（监理）单位每周至少集中组织一次安全文明施工检查，并做好记录。
（三）工程材料进场验收。建设单位、项目管理（监理）单位检查核对进场材料质量证明文件，必要时项目管理（监理）对主要材料进行依规“见证取样”，送第三方检测。
    （四）隐蔽工程验收。施工单位完成自检后提出验收申请；项目管理（监理）单位审核隐蔽工程验收的范围、内容和工程质量，跟踪审计单位、使用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参与隐蔽工程验收；施工单位、项目管理（监理）单位签署《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五）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施工单位自检合格后提出验收申请，项目管理（监理）单位组织验收。项目管理（监理）单位、设计单位、跟踪审计单位、建设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参与验收；相关单位签署《分部、分项工程验收记录》。
    （六）工程变更。施工单位提出变更申请，设计、项目管理（监理）单位提出审核意见，跟踪审计单位审核变更价款，提出审核意见；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不得超合同价），建设单位按内控制度办理变更手续。
（七） 竣工验收。建设单位组织项目竣工验收，施工单位、设计单位、项目管理（监理）单位、建设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签署《工程竣工验收单》。
    八、工程款支付
（一）施工单位提出支付申请并附相关材料；
（二）项目管理（监理）单位初审；
（三）跟踪审计单位复核；
（四）建设单位审核；
（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批（房产处项目负责人审核，处领导审批）；
（六）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支付工程款。
九、竣工结算
（一）竣工验收后施工单位提交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
（二）项目管理（监理）单位、使用单位初审；
（三）跟踪审计审核并出具竣工结算审核报告书；
（四）竣工结算审核报告书由施工单位、项目管理（监理）单位、使用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房产处项目负责人审核，处领导审批）共同确认并签章；
（五）省机关事务管理局根据审定价支付相应工程款。
    十、工程资料归档。由项目管理（监理）单位进行初步整理，建设单位、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审核并各留存一份完整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一）项目申请函、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回函
（二）项目审批资料，年度项目党组会议纪要、新增项目局长办公会议纪要
（三）维修项目管理协议、安全生产管理补充协议、项目实施计划
（四）招标文件、投标文件
（五）中标通知书
（六）招标归档资料（含所有响应单位响应文件电子版）
（七）施工合同
   （八）竣工报告
   （九）审计报告（含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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